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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74.htm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

日） 国务院同意商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加强酒类

专卖管理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加强酒类专卖管理， 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阵地， 节约

粮食，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关系极大。近几年来，由于“四

人帮”的干扰破坏，酒类专卖管理不严，存在不少问题。 各

地要抓紧组织有关部门， 对酒类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一次检查

和整顿，切实加强管理，坚决取缔一切非法活动，进一步把

酒类专卖管理工作做好。同时，各地要注意广泛开展野生淀

粉酿酒，以节约粮食，增加市场酒类供应。 关于加强酒类专

卖管理工作的报告 实行酒类专卖，是建国以来就实行的一项

重要经济政策。它对统一酒类市场，节制粮食消耗，保证市

场供应，积累建设资金，打击投机倒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

破坏，专卖管理放松了。有些公社、生产队、农场、机关、

团体、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等自办小酒厂，自由经营，

偷税漏税，粗制滥造，浪费粮食，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危害

人身健康；有的国营酒厂，自定价格，自销产品，违反国家

的价格政策和统一的计划管理；有些零售单位，掺水降度，

欺骗群众，从中贪污盗窃；社会上的私酿私卖，投机倒把活

动又有抬头。 为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加强

酒类专卖管理，巩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阵地，搞好生产和市



场供应，取缔非法活动，发展大好形势，我们建议：一、整

顿酒类的生产。 各地要在当地党委、 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

组织有关部门的力量，对现有各种类型的酒厂进行检查整顿

。现有的国营专业酒厂，产、销全部纳入计划。今后新增设

国营专业酒厂， 必须经省级主管部门审查， 并同有关部门协

商，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生产，有利销售的原则

，经过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才能组织生产。 其他非专

业的国营企业的酿酒车间， 也按上述原则，结合需要，进行

整顿。不合理的、无发展前途的，应当转产、停产。 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等集体所有制单位办的酒厂，必须坚持不

准用粮食酿酒的原则。利用当地的野生原料、残次果、农副

产品下脚料以及综合利用酿酒的，须经当地专卖部门审查同

意，报请县级工商行政管理 局批准。 农场、 畜牧场和部队、

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以批准留用的饲料粮和加工副产

品、下脚料为酿酒原料（先酿酒后以酒糟做饲料）开办的制

酒车间，经县级专卖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属实，可

予批准，并办理批准手续。 以上各种类型的酒厂，都要服从

专卖管理。生产的酒类，要全部纳入省、市、自治区的计划

．产品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全部交当地糖业烟酒公司

收购，一律不得自销产品。当前有不少酒厂，以试产地方名

酒为名，自定价格、自行销售的现象必须制止。二、整顿酒

类的销售。酒类的批发业务，由糖烟酒公司经营。距离县城

较远的地方，可委托供销社代理收购和批发。 酒类的零售业

务， 由专卖部门批准的国营商店、 供销社和城乡合作商店、

代销点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一律不得私自销

售酒类。不准以酒易物，乱搞协作。各级专卖机构要加强对



零售酒的检查管理，做到保质、保度、保价、保量。要批判

资本主义倾向，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三、整顿酒类运输管理

。运输酒类，由县级以上专卖部门开具证明。否则，交通运

输部门不予承运。四、各种类型的酒厂，原则上不准搞“来

料加工”。除现在用“以酒换料”办法解决原料的省（区）

外，一般不再扩大范围。必须扩大的，由省、市、自治区革

委会批准，并逐步创造条件，改由国家拨料生产。五、对南

方有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就有自酿自

饮“家酿酒”的习惯，已规定禁止的，不再恢复；未规定禁

止的，可允许自酿自饮，但不准出售。六、专卖利润的掌握

，一般应执行原有规定，执行原规定确有困难的，也不要因

保持专卖利润，影响物价波动。各地酒类专卖利润以多少为

宜，由省、市、自治区计委和财办具体确定。七、在整顿过

程中，发现有偷税漏税、欠交专卖利润以及其他违章违法情

况的，专卖、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区别不同性质和

情节，按照政策正确处理。八、建立和健全酒类专卖管理机

构。县级以上的商业部门，要在现有机构人员中，调整充实

必要的专卖管理人员。各级糖业烟酒公司也是同级专卖管理

局，一套机构，挂两个牌子，既负责企业经营，又担任专卖

管理。县以下的专卖管理工作，可在各县专卖管理局的指导

下，由工商行政管理所兼管，税务所协助。 各省、市、自治

区可根据上述原则规定，因地制宜地修订酒类专卖管理实施

办法，把专卖管理工作切实做好。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

批转各地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